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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丐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慧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16,677,834.88 1,690,234,122.35 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6,676,516.85 1,104,393,470.49 64.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635,457.93 237,647,480.58 98.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28,214,031.46 1,924,194,994.66 2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156,446.36 346,861,565.04 2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548,229.67 325,133,700.09 25.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5 40.84 减少 16.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88 1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 0.88 14.77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 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5.30 -16,823.25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96,391.88 8,520,932.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908,589.07 9,106,677.23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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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64,722.40 588,502.80 

收到供应商质量赔

偿款及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所得税影响额 -1,637,528.31 -4,591,072.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802,584.94 13,608,216.6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5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

公司 
352,800,000 80.99 352,8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丐腾 39,200,000 9.00 39,2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金清 390,000 0.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要兴 382,801 0.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新经济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1,880 0.08 0 未知   其他 

林晓霞 230,455 0.0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蒋飞剑 161,700 0.0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沈宝安 138,200 0.0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汤航 136,800 0.0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颖 128,683 0.0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黄金清 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 

林要兴 382,801 人民币普通股 382,80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新经济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1,880 人民币普通股 341,880 

林晓霞 230,455 人民币普通股 23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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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飞剑 1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700 

沈宝安 1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200 

汤航 1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800 

黄颖 128,683 人民币普通股 128,683 

杨亮 12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优势企业（平衡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8,714 人民币普通股 118,7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丐

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

司 98%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的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774,599,368.29 89,314,151.10 767.28% 
报告期内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固定资产 439,887,944.61 170,827,690.39 157.50% 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增加 

在建工程 166,479,788.82 394,343,974.31 -57.78% 自建厂房结转至固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75,864.12 1,744,816.67 30.44% 厂区绿化形成的待摊费用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243,057.68 19,237,712.28 31.22%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销售折扣和预提费用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79,219.75 13,462,837.54 -37.02% 预付工程款减少 

预收款项 47,355,975.30 11,689,823.14 305.10% 预收经销商订货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16,300,064.68 11,868,266.50 37.34% 应付电子商务促销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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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635,027.52  不适用 递延收益重分类 

递延收益 23,620,016.91 12,431,315.07 90.00%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资本公积 687,348,939.61 3,222,339.61 21230.7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溢价 

利润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的主要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968,559.36 7,717,915.83 106.90% 
收入增长，应交增值税增加相应

的附加税增加 

管理费用 82,635,618.18 55,707,881.08 48.34% 研发费用、工资增加 

财务费用 -6,337,109.86 -1,167,158.95 不适用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129,020.73 305,914.13 269.06% 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9,106,677.23 4,736,831.54 92.25%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9,299,445.13 24,351,651.96 -61.81% 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206,833.44 117,996.91 75.29% 资产处置及其他支出总额增加 

现金流量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的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0,635,457.93 237,647,480.58 98.04% 收入增加，销售回款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2,432,400,700.00 1,487,500,000.00 63.52%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赎回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9,105,977.23 4,736,831.54 92.24%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54,251.25 1,209,295.42 -87.24% 本报告期处置资产少于上年同期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41,308,035.46 118,131,296.98 -65.03% 
主体工程完工，本报告期在建工

程投入较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94,400,000.00 1,561,500,000.00 59.74% 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727,726,600.00  不适用 

报告期内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5,681,400.00 6,000.00 427923.33% 

报告期内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的发行费、收到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431,680,000.00 219,520,000.00 96.65% 分配的现金股利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3,381,400.00  不适用 

报告期内支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的发行费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50,266.24 114,410.63 206.15% 美元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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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 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6年 9月 2日召开的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此次利润分配，以 2016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435,600,000股为基数，向截至 2016

年9月1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435,600,000元。上述

事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031和临 2016-034。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2,873.53万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上海飞科美发器具有限公司提供 2,000万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个人护理电器

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以上借款期限皆为一年，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借款到期后，可滚

动使用，也可以提前偿还。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021、临 2016-026。芜湖飞科电器有限

公司和上海飞科美发器具有限公司已于 9月底提前偿还了以上全部借款。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

市

相

关于回购

股份及赔

偿损失事

宜的承诺 

公司 

1、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 

2、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4

年 4

月 

否 

未发

生需

要履

行承

诺的

情形 

 控股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飞科电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

限售股份。 

2、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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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承

诺 
实际

控制

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丐腾先生承诺： 

1、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飞科电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

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 

2、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关于股份

锁定、持

股意向及

减持意向

的承诺 

控股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飞科电器股份，也不由飞科

电器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

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公司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飞科电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指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

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若本公司拟减持本公司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本公司将于减持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公司作为飞科电器控股股东，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2014

年 4

月 

是 是 

实际

控制

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丐腾先生承诺 

自飞科电器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飞科电器回购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飞科电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

满后，本人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在本人担任飞科电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当年度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飞科电器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离职后

半年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飞科电器股份。 

若本人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飞科电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指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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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

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若本人拟减持本人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本人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本人作为飞科电器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关于稳定

公司股价

的承诺 

 

公

司、

控股

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以及程序 

（一）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同时

满足相关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则触发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

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下同）及高

级管理人员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以下简称“触

发稳定股价义务”）。 

（二）程序：公司应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条件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制定或者要求控股股

东提出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公司回购公众股、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增持公司股份等），并在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若该等方案需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的，公司亦应立即启动审议程序。 

稳定公司股价的方案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公众股以及

上市公司收购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方案应

确保不会导致本公司因公众股占比不符合上市条件或

导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增持公司股份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控股股东及其委派的代表将保证在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时投票赞成。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1、公司应当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组织公司的业绩发布会或业绩路演，积极与投资者就

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沟通。 

2、稳定公司股价实施方案的确定 

（1）如各方最终确定以公司回购公众股作为稳定股价

的措施，则公司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最近一期

未分配利润 10%的资金为限回购社会公众股，具体回购

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回购期限应不超过

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五个月内实施。但股票收盘

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则公司可中止回购股份计划；股票收盘价连续四

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公

司可终止回购股份计划。 

2014

年 4

月 

是 

未发

生需

要履

行承

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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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各方最终确定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

定股价的措施，则控股股东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

时所享有的公司上一年度的利润分配为限，以不超过

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增持公司股

份。但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控股股东可中止实施增持计划；

股票收盘价连续四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则控股股东可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3）如各方最终确定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增

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则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以其上一年度薪酬总额的 50%为限，以不超过

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

购买/增持公司股份。但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可中止实施购买/增持计划；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四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终止实施购买/增持计划。 

三、本预案的执行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

行上述回购或购买/增持义务时，应按照公司章程、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等相关监管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任何对本预案的修订均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公告程序 

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

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以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履行情况，及未履行

股价稳定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五、约束措施 

1、就稳定股价相关事项的履行，公司愿意接受有权主

管机关的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 

2、如控股股东未履行上述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公司

可等额扣减其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利润分

配。 

3、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其增持/购买

义务的，则公司有权将应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

效奖金予以扣留，直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其增

持义务。 

4、公司未来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履行公司

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

定措施的相应承诺要求。 

 






























